评审办法（综合评分法）

评审方法
	类别
	计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D公司

	总分
	分值构成
	100分
	响应报价：30分        商务部分：20分      技术部分：50分
	
	
	
	

	报价部分30分
	项目    总报价
	30分
	响应报价最后得分＝P/T×30
其中P为有效响应人响应总报价的最低价，T为各响应人的响应文件总报价。
	
	
	
	

	商务部分20分
	质量管控能力
	3分
	投标人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提供一个证书得1分，最高得3分。
	
	
	
	

	
	合同业绩
	8分
	每提供一份近三年以来类似业绩合同得2分，最高得8分。（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关键页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不清晰或未提供不得分。）
	
	
	
	

	
	售后服  务方案
	9分
	1、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①售后服务流程、②产品退换货流程、③服务响应时间）进行评审：
（1）售后服务方案科学、完整、详细，能完全切合本项目实际需求且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对可能存在（出现）的问题有前瞻性并有对应的应急预案和解决措施且应急预案和解决措施涵盖全面的得9分；
（2）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科学、完整、详细，能切合本项目实际需求且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对可能存在（出现）的问题有预判并有对应的应急预案和解决措施但应急预案和解决措施存在局限性的得6分；
（3）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存在问题或漏洞，不能切合本项目实际需求且，对可能存在（出现）的问题有没有预判或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应急预案和解决措施笼统、模糊的得3分；
（4）其余情况不得分。
	
	
	
	

	技术部分50分
	技术响应程度
	10分
	评审委员会根据技术需求参数响应情况进行打分，除不可偏离项外，各项技术参数指标及要求全部满足的得满分，每负偏离一项扣2分，最低得0分。
	
	
	
	

	
	样品质量
	30分
	评标委员会根据具体响应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性能、材质、工艺等)进一步评审:
（1）样品材质、外观、尺寸偏差、颜色、触感、设计理念、主材厚度和包装材料质量好，且工艺精致，设计合理精美,得30分；
（2）样品材质、外观、尺寸偏差、颜色、触感、设计理念、主材厚度和包装材料质量中有存在瑕疵的，制作工艺精致，设计合理精美,得20分；
（3）样品材质、外观、尺寸偏差、颜色、触感、设计理念、主材厚度和包装材料质量中有存在缺陷，或制作工艺普通、设计普通的,得10分；
（4）没提供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检测报告
	10分
	本次遴选共五款产品，每提供一款产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质量检测报告得2分，最高得10分。
	
	
	
	


注：①以上各评分项，若有缺项则该项不得分。
②计分过程中按四舍五入的法则，最终结果取至小数点后2位。评审委员会对满足遴选文件实质性要求的遴选响应文件，按照遴选文件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评分最高的为中标供应商。综合评分相等时，以响应报价得分高的优先；响应报价得分也相等时，由技术部分得分高的优先；技术部分得分也相等时，则在纪检办公室人员的监督下，随机抽取一家。
评分专家签名：                         时间：



















